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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ＳＴ

国发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３８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勇 黎莉萍

电话

０７７９－３２００６１９ ０７７９－３２００６１９

传真

０７７９－３２００６１８ ０７７９－３２００６１８

电子信箱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ｇｏｆａｒ．ｃｏｍ．ｃ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ｇｏｆａｒ．ｃｏｍ．ｃｎ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６２９

，

５５７

，

７２３．３６ ６１３

，

９７７

，

３７９．１５ ２．５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２０

，

３７５

，

２７３．４１ ２８

，

１４５

，

８１６．００ －２７．６１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４３３

，

２６９．０２ －１１

，

１８１

，

５４３．８７

不适用

营业收入

２５５

，

５８５

，

９８７．１６ ２９５

，

６７４

，

３７６．３９ －１３．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７

，

７７０

，

５４２．５９ －１８

，

５３６

，

２８２．９７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７

，

８０７

，

０８９．５６ －１７

，

８７７

，

７６３．２３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２．０３ －１４．４３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０．０７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０．０７

不适用

２．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６

，

５３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广西国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０．０４ ２８

，

０２９

，

４４１

质押

２１

，

１４１

，

３２１

北海市路港建设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９３ １９

，

３５３

，

０６４

无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约定购回式证

券交易专用证券账

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４．９４ １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无

中国建设银行

－

华

夏红利混合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３．１７ ８

，

８５０

，

０００

无

吴珊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８ １

，

６０５

，

９８７

无

赵来燕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８ １

，

０５２

，

５０１

无

王继昌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７ １

，

０２８

，

１０８

无

王远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３ ９１５

，

１００

无

黄斌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２ ８９６

，

０４０

无

陕西伊势威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３ ８４８

，

８００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

１

、

国发集团持有本公司的股票冻结

、

质押的数量为

２１

，

１４１

，

３２１

股

，

其中

１３

，

３４１

，

３２１

股质押给广西汉高盛投资有限公

司

，

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被司法冻结

。

２

、

国发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通过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售出本公司股份

１

，

３８０

万股股份给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购

回期限为

３６５

天

。

公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

上

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

国海证券持有公司

１

，

３８０

万股的股份

，

按照

《

约

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客户协议

》

的约定

，

待购回期间

，

国海证券按

照国发集团的意见行使基于股东或持有人身份而享有的出席

股东大会

、

提交提案和表决的权利

。

３

、

前

１０

名股东中

，

第一大股东国发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２．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外贸出口持续萎缩、国内宏观经济减速，国内消费需求增长乏力。 公司面对复杂而严峻的

国内外经济形势，积极应对，主动作为，采取有力措施，克服重重困难，基本完成上半年生产经营计划。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２．５６

亿元，同比下降

１３．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７７

万元。 公司

仍然出现亏损的原因是：（

１

）流动资金严重短缺，制约了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

２

）控股子公司湖南国发出口下

滑；（

３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原材料、人工成本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国发取得“一种甲胺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胺化溶剂回收工艺”和“一种邻

仲丁基酚残液回收新方法”的发明专利证书。

公司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重大事项，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开始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等议案，相关议案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披露。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全力推动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改善公司资金状况，增强公司后续发展能力；

同时，公司将继续加强农药、医药和文化产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及酒店服务管理，不断拓展市场，增加销售收入，

提高盈利能力，全年力争实现扭亏为盈的目标。

（

１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构成重大变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

％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

％

）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期期末变

动比例

（

％

）

货币资金

１９

，

３９７

，

５７５．３０ ３．０８ ３４

，

２１１

，

８３０．３０ ５．５７ －４３．３０

应收账款

１１４

，

５２７

，

６２７．８７ １８．１９ ８０

，

９８７

，

７１７．８８ １３．１９ ４１．４１

预付款项

３７

，

０７６

，

７９６．８０ ５．８９ ３２

，

４８４

，

７４７．８３ ５．２９ １４．１４

其他应收款

１１

，

４７６

，

４９２．９６ １．８２ １２

，

０４７

，

９０４．９６ １．９６ －４．７４

存货

６０

，

３０４

，

４２２．９８ ９．５８ ６５

，

０１６

，

７６６．４５ １０．５９ －７．２５

其他流动资产

１９

，

１６５

，

８３９．２７ ３．０４ １７

，

１１６

，

２２４．７５ ２．７９ １１．９７

长期股权投资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５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２８８

，

８８２

，

０６３．７５ ４５．８９ ２９０

，

３４４

，

３８０．７８ ４７．２９ －０．５０

在建工程

６

，

４１０

，

５６４．７５ １．０２ ６

，

０６２

，

７７７．６８ ０．９９ ５．７４

无形资产

６６

，

２６２

，

９４４．６８ １０．５３ ６５

，

０５８

，

３６５．８６ １０．６０ １．８５

短期借款

５６

，

７６９

，

６４４．８２ ９．０２ ５４

，

１２５

，

５８４．１５ ８．８２ ４．８９

应付账款

８７

，

４１４

，

１８０．２９ １３．８９ ６４

，

３０８

，

２９５．８８ １０．４７ ３５．９３

预收款项

１３

，

７８５

，

１１８．０３ ２．１９ ３２

，

１９８

，

８０５．３３ ５．２４ －５７．１９

应交税费

８

，

０８９

，

５４１．７７ １．２８ １１

，

５８０

，

６８７．３４ １．８９ －３０．１５

其他应付款

３５５

，

１３９

，

８３１．１９ ５６．４１ ３４６

，

９９０

，

５３４．８５ ５６．５２ ２．３５

未分配利润

－３７９

，

０１９

，

５９６．７５ －６０．２０ －３７１

，

２４９

，

０５４．１６ －６０．４７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２０

，

３７５

，

２７３．４１ ３．２４ ２８

，

１４５

，

８１６．００ ４．５８ －２７．６１

①

货币资金的减少主要是子公司湖南国发进行技术改造和投建项目开支；

②

应收账款的增加主要是为了保持市场占有率，适当延长了客户的信用期限；

③

应付账款的增加主要是公司向供应商争取了一定的信用额度；

④

预收帐款的减少主要是前期预收款项，本期陆续发货，实现收入；

⑤

应交税费的减少主要是本期缴纳上年期末计提企业所得税。

（

２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期间费用等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

％

）

营业收入

２５５

，

５８５

，

９８７．１６ ２９５

，

６７４

，

３７３．３９ －４０

，

０８８

，

３８６．２３ －１３．５６

营业成本

２１８

，

９５８

，

１７５．９２ ２５０

，

３４１

，

５３３．３９ －３１

，

３８３

，

３５７．４７ －１２．５４

销售费用

１６

，

３４５

，

１１３．８１ １９

，

０５９

，

２３４．５０ －２

，

７１４

，

１２０．６９ －１４．２４

管理费用

１７

，

１７５

，

９２２．８５ ２０

，

８６７

，

１７５．４５ －３

，

６９１

，

２５２．６０ －１７．６９

财务费用

２

，

９９９

，

７３８．２７ ７

，

４０３

，

６２９．９１ －４

，

４０３

，

８９１．６４ －５９．４８

资产减值损失

３

，

５４５

，

３１２．６９ ６

，

２９６

，

３８０．１２ －２

，

７５１

，

０６７．４３ －４３．６９

营业外支出

６１

，

８６１．７９ １

，

００７

，

７５２．９５ －９４５

，

８９１．１６ －９３．８６

所得税费用

８９６

，

２７２．５９ ２

，

８９２

，

８０４．９４ －１

，

９９６

，

５３２．３５ －６９．０２

①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减少主要是子公司湖南国发出口业务减少，致收入、成本同比减少；

②

财务费用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借款较上年同期大幅降低；

③

资产减值损失的减少主要是按本公司会计政策上年同期需计提的坏帐准备金额较大；

④

营业收支出同比减少主要是上期资产报废损失较大；

⑤

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主要是子公司湖南国发上年同期应纳税额高于本期，上期所得税费用高于本期。

（

３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的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金额

变动幅

度

（

％

）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净流量

－８

，

４３３

，

２６９．０２ －１１

，

１８１

，

５４３．８７ ２

，

７４８

，

２７４．８５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净流量

－１３

，

６５５

，

１２７．７５ －１０

，

２９９

，

５２２．５６ －３

，

３５５

，

６０５．１９

不适用

子公司湖南

国发进行改

造和投建项

目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净流量

１

，

４９５

，

４８１．７７ １７

，

１７５

，

３４１．３２ －１５

，

６７９

，

８５９．５５ －９１．２９

上年同期新

增借款较多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２０

，

５９２

，

９１５．００ －４

，

３０５

，

７２５．１１ －１６

，

２８７

，

１８９．８９

（一）主营业务分析

１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营业收入

２５５

，

５８５

，

９８７．１６ ２９５

，

６７４

，

３７６．３９ －１３．５６

营业成本

２１８

，

９５８

，

１７５．９２ ２５０

，

３４１

，

５３６．３９ －１２．５４

销售费用

１６

，

３４５

，

１１３．８１ １９

，

０５９

，

２３４．５０ －１４．２４

管理费用

１７

，

１７５

，

９２２．８５ ２０

，

８６７

，

１７５．４５ －１７．６９

财务费用

２

，

９９９

，

７３８．２７ ７

，

４０３

，

６２９．９１ －５９．４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４３３

，

２６９．０２ －１１

，

１８１

，

５４３．８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

，

６５５

，

１２７．７５ －１０

，

２９９

，

５２２．５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４９５

，

４８１．７７ １７

，

１７５

，

３４１．３２ －９１．２９

研发支出

１９２

，

０１３．９０ ２０６

，

００２．４９ －６．７９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借款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上年同期新增借款较多

２

、其它

（

１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２０１３

年度生产经营目标为：实现销售收入

６．５６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０％

；费用控制在

０．９７

亿元以内；成本控制在

５．４２

亿元以内。 努力实现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２．５６

亿元，费用

０．３７

亿元，成本

２．１９

亿元。 销售收入完成年度计划的

３９％

，公司

上半年销售收入未达计划主要原因是：（

１

）农药产品受外贸出口下滑，销售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

２６％

；（

２

）由于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受国家相关政策影响，酒店销售收入下降

１８％

。

（二）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１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

农药行业

１５２，７２８，１０２．４４ １３４，３８９，５８０．０７ １２．０１ －２６．１４ －２４．３５

减少

２．０９

个百分

点

医药行业

９５，７５８，６４８．１５ ８２，３７４，１０９．９９ １３．９８ １８．２０ １７．３５

增加

０．６３

个百分

点

酒店行业

６，０６９，００８．１０ １，８９７，５７０．８９ ６８．７３ －１７．９７ －２４．１３

增加

２．５４

个百分

点

合计

２５４，５５５，７５８．６９ ２１８，６６１，２６０．９５ １４．１０ －１３．７７ －１２．６５

减少

１．１０

个百分

点

①

农药行业：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湖南国发因出口业务减少，收入、成本较去年同期下降。

②

医药行业：公司不断加强医药市场的销售管理，积极提升产品市场份额，致医药行业收入、成本同比增

加；

③

酒店行业：市场竞争激烈，且受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收入较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２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

华南区

１２１

，

３２２

，

４３５．８２ １８．８６

华东区

２４

，

６８６

，

５０９．８１ ５１．４０

华中区

２４

，

３８８

，

２４８．９１ ２６．５６

华北区

１４

，

１１６

，

０４７．７０ ６７．２４

出口

６０

，

１８２

，

８４２．９７ －５３．１７

其他

９

，

８５９

，

６７３．４８ －５２．１２

合计

２５４

，

５５５

，

７５８．６９ －１３．７７

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湖南国发和北海医药加大国内市场开拓，国内各地区收入比重较上年同期增加，湖

南国发出口业务减少，出口所占比重大幅下降。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涉及农药、医药产业。 医药产业包括制药和医药流通。

１

、制药企业具有品牌优势、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公司制药厂从事药品的生产和销售。生产用的主要原材

料珍珠及其贝壳是北部湾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 中间体珍珠液的提取技术先进，其生产的

＂

海宝

＂

牌珍珠明目

滴眼液已有

２０

多年的历史，是

１９９９

年国家重点技术创新项目，曾获得北海市及广西科技进步奖，是广西名牌产

品。 珍珠明目滴眼液已列入国家医保目录，市场、消费者反映良好，有一定的竞争力。

２

、医药流通配送企业具有地域优势和品牌优势。 北海医药和钦州医药为药品流通企业，以药品批发零售

为主。 两公司分别是由原国有企业北海医药总公司和钦州医药总公司改制而来，经过多年的经营积累，在北

海、钦州有较稳定的客户资源，在北海和钦州有一定的竞争力。 但随着国家医改政策的深入推动，全国新农合

卫生院全部实行

＂

医药

＂

分开零差率。 同时国家对药品的大幅降价限价，药品毛利率越来越低。

３

、农药产业中，湖南国发是全国最大的氨基甲酸酯原药生产企业和国内精细化工行业最大的光气生产厂

家，拥有氨基甲酸酯类系列农药产品、基础化工原料、精细化工产品、医药中间体四大类

３０

多个品种。具有光气

资源优势和技术吸收开发优势。（

１

）光气是活性很强的化合物，下游能开发

１８０

多种精细化工产品。光气的生产

受到国家和联合国的严格限制和监控，

１９９８

年国家已经停止审批新的光气生产定点。湖南国发拥有

３００００

吨

／

年

９５％

光气生产能力。 （

２

）湖南国发已取得

８

项发明的专利证书，拥有实力雄厚的技术中心、

２

个实验室，负责开发

新产品和课题研究。 技术中心有三个课题组同时进行新产品研发，已研发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光气系列新

材料产品和新的杀菌剂等系列产品。 技术中心还与科研院所及高校进行技术及人员的合作培训，目前已与清

华大学、南开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北京工大及海南大学等建立了技术研发及人员培训机制。同时光气化的上、

下游产品均可开发，产品开发空间大，开发方向也符合生物化、精细化和环保化的发展方向，具有较强的技术

吸收开发能力。

（四）投资状况分析

１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

１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股权投资情况：

报告期内投资额

（

万元

）

２６５．００

报告期内投资额增减变动数

（

万元

）

２６５．００

上年同期投资额

（

万元

）

２００．００

投资额增减幅度

（

％

）

３２．５０

（

２

）报告期内，被投资公司的情况：

被投资单位 主要业务

投资金额

（

万

元

）

占被投资公司的权益比例

（

％

）

湖南德泽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危险废料的焚烧和再生

利用

２６５ ５１

合计

２６５

（

３

）投资简介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湖南国发设立了控股

５１％

的子公司湖南德泽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主要从事危险废料（含固体废料）的焚烧和再生综合利用及循环经济综合利用，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由股

东分期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４

日前缴足。 报告期内德泽公司的股东进行第二期出资，出资后其实收资本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２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

１

）委托理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

２

）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３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４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

资产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净资

产

２０１３

上 半 年 营 业

收入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净利

润

生 物 农 药

公司

１２

，

７３７

，

７１４．９２ －１４

，

７４８

，

１５９．７６ １

，

９００

，

５４６．６１ １２

，

１２８．４４

北海医药

７１

，

９０９

，

００５．５０ ２０

，

７４１

，

９０３．１３ ６５

，

２７７

，

９７１．３３ １

，

７３２

，

３３９．２４

湖南国发

２４４

，

１５５

，

３３７．７７ １３１

，

３２１

，

３５９．０２ １５１

，

８１５

，

１５９．００ ４

，

８９４

，

５９８．２８

钦州医药

３７

，

０８９

，

５４６．８８ －２６７

，

０４５．４４ ２２

，

３７６

，

２４８．３６ －１

，

２９８

，

２４１．７６

北 京 文 化

公司

１

，

３６０

，

５６３．２４ １

，

２２７

，

８６１．２４ －３９０

，

２８６．０５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湖南国发

２０１３

年度技

改项目建设的议案。 相关项目的进展情况如下：

（

１

）

５０００

吨

／

年氯甲酸酯类通光产品项目

原计划：建设光气化产品生产车间两栋、配套建设仓库一栋，投资额为

７８２．５

万元。 项目进展情况：两栋车

间已经完成总造价的

８０％

，已经封顶，外装饰基本完成，只有内装饰及其他附属工程没有完成。 仓库已经完成

总造价的

９５％

，还有第一层少量工程没有完成，二层已经交付使用。

（

２

）年产

５００

吨

／

年正丁基异氰酸酯项目

原计划：建设正丁基异氰酸酯生产装置，投资额为

１９９

万元，投资回收期为

１

年。项目进展情况：项目已经完

成，总投资在预算范围。

２０１３

年生产产品

３４．３

吨，实现销售收入（不含税）

１０６．３５

万元。

（

３

）

１０００

吨

／

年灭多威原药项目

原计划：利用现有富余的公共设施建设

１０００

吨

／

年灭多威原药生产装置，投资额为

１９３．３

万元，投资回收期

为

１

年。 项目进展情况：项目已经完成，项目支出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２０１３

年生产产品

２８．３９６

吨，实现销售收入

（不含税）

１７．９５

万元。

５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五）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和

２０１２

年末累计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均为负数，故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未进行利润分配。

（六）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不适用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潘利斌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国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１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本次会议通

知及材料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通过通讯方式传达至全体董事。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８

名，独立董事

陈凤娇因个人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公司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公司董事长潘利斌主持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韩雪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由于陈凤娇女士的辞职导致公司独立董事占董事会全体成员的比例低于三分之一，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广

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提名，董事会同意推选韩雪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其履历如

下：

韩雪：女，

４３

岁，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曾任深圳市友信达通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深圳广播电影电

视集团深视传媒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深圳市齐心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湖南国发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的议

案》中，已审批同意控股子公司湖南国发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国发”）以自有房产、土地、机

器设备等资产作抵押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湘市支行申请借款

４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期限

１

年。

近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南省分行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岳阳市分行（以下简称“岳阳市分行”）的《关于

湖南国发农业生产资料科技短期贷款的批复》（农发湘信贷审批［

２０１３

］

００１０３

号）文件，同意岳阳市分行临湘市

支行向湖南国发发放短期贷款

３

，

５００

万元， 贷款方式为抵押与保证相结合， 期限

１

年。 根据农发湘信贷审批

［

２０１３

］

００１０３

号文件的要求，需要其主要股东即公司为湖南国发的上述贷款提供担保。

湖南国发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５０．４１％

的股权。为了支持湖南国发的经营发展，公司同意

为湖南国发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湘市支行申请

３

，

５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１

年。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湖南国发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星期四）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选举韩雪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湖南国发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

容详见股东大会通知。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二和议案三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国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湖南国发向银行

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湖南国发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３

，

５００

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本次担保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国发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国发”）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湘市支

行申请

３

，

５００

万元贷款，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１

年。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湖南国发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湖南临湘市儒溪镇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４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胡晓珊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进出口本企业的氨基甲酸酯类系列农药产品（克百威、异丙威、仲丁威、速灭威及其

制剂产品；农药半成品、农药乳化剂、农药中间体、精细化工产品、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其它农药产

品（甲维盐、巴丹、功夫）和化工产品。

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湖南国发总资产

２２３

，

４２７

，

６８６．６０

元，总负

债

９９

，

９４０

，

９２５．８６

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４．７３％

，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３５２

，

２５５

，

２５１．６４

元，净利润

１０

，

３９０

，

８４１．３４

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湖南国发总资产

２４４

，

１５５

，

３３７．７７

元，总负债

１１２

，

８３３

，

９７８．７５

元，资产负债

率为

４６．２１％

，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１

，

８１５

，

１５９．００

元，净利润

４

，

８９４

，

５９８．２８

元。

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湖南国发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湖南国发

５０．４１％

的股权。

三、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为湖南国发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有利于缓解湖南国发流动资金紧张的局面，帮助其更好地发展。

湖南国发为本公司

５０．４１％

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对其的经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能随时了解其偿还债务的能

力，并能够对担保风险进行控制。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公司为湖南国发精细化工科

技有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有利于缓解其流动资金紧张的局面，帮助其更好地发展。

２

、本公司为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的规定。 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履行了相应程序，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０

万元，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总额为

３

，

５００

万元（包括本次担

保），占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底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２４．３７％

，本公司没有逾期担保。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外担保，亦没有逾期担保。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国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五）会议地点：广西北海市北京路

９

号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选举韩雪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湖南国发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附后）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凡符合上述条件的公司股东请持如下资料办理股权登记：

法人股东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法人身份证、代理人另加法人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

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代理人另加持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

记。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京路西侧

９

号北海国发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

五、其他事项

１

、与会股东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２

、会议联系人：李勇、黎莉萍 联系电话：

０７７９

—

３２００６１９

传 真：

０７７９

—

３２００６１８

邮编：

５３６０００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京路西侧

９

号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授权委托书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选举韩雪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２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湖南国发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１

、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

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四海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１１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

（

如有

）

不适用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雯娟 王刚

电话

０１０－８７９２３６６９ ０１０－８７９２３６６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７９２３６８９ ０１０－８７９２３６８９

电子信箱

ＳＤ０００６１１＠１６３．ｃｏｍ ＳＤ０００６１１＠１６３．ｃｏｍ

２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６０４

，

４６７

，

６０１．９３ ７９

，

０１４

，

０８５．６６ ６６５．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

，

４１０

，

６５１．４９ ５５６

，

６５０．４４ １５３．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３

，

２２６

，

５６０．５９ ５１６

，

５０４．７３ －２

，

６６０．７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７

，

７２９

，

４３０．１２ －２１

，

２７９

，

４３２．４４ ３０．３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１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１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２４％ ０．０９％ ０．１５％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６５５

，

８９７

，

７２７．７４ ７１７

，

５６３

，

２４４．１８ －８．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５８５

，

６２３

，

１８５．６７ ５８４

，

２０５

，

８２３．４４ ０．２４％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９

，

５９１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合慧伟业商贸

（

北

京

）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２．４３％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质押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陈凤珠 境内自然人

４．８２％ １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质押

１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曹延峰 境内自然人

３．５３％ １１

，

３６７

，

９６５ ０

浙江众禾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１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信托有限公司

－

新

股信贷资产

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８％ ８

，

９９９

，

９２１ ０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５５％ ４

，

９９６

，

１２６ ０

浙江天堂硅谷鲲鹏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３２％ ４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９２％ ２

，

９５９

，

１６７ ０

呼和浩特卷烟厂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８７％ ２

，

８０８

，

０００ ０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

区凯诺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６２％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未知相互间是否有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不适用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合慧伟业商贸

（

北京

）

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股东股份过户的提示

性公告

》（

临

２０１３－１７

）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１７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马雅

变更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股东股份过户的提示

性公告

》（

临

２０１３－１７

）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１７

日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３

年，用工等生产要素成本上涨，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国际贸易壁垒，国内外棉花价差持续扩大等因素，仍困扰着

纺织行业的发展，国内纺织行业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

报告期内，公司纺织业务比上年同期销售形势较差，特别是

２０１３

年第二季度，虽然销售数量有所上升，但销售价格比

上年同期有明显的降低。 本报告期内，公司纺织类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９

，

２３６

，

４６８．５８

元。

公司参股公司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的氨纶业务在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下行趋势减缓，虽在第二季度销售价格和销

售数量比上年末有所回升，但由于参股公司采用“日清纺”生产工艺，其生产成本仍然较高。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变更后，公司积极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开展了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相关贸易业务。贸易

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４４３

，

８５１

，

９３３．３５

元。

综合来看，公司原有纺织业务行业形势严峻，因此积极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６０４

，

４６７

，

６０１．９３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６５．０１％

，营业利润

－１

，

３８６

，

５２１．６０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６５．４４％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１

，

４１０

，

６５１．４９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５３．４２％

。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同期相比，本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了变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公司将其持有的绍兴县旭成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浙江众禾，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工商注册变更已经办理完毕。

因此本报告期末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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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３９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以电子邮件

以及书面文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在公司北京管理总部会议室召开。 会

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部分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设立企业管理部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为了规范企业发展，加强战略研究，提高企业业务的协调和管控，防范业务风险，公司管理层提请成立企业管理部。

３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设立业务发展部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开展有色金属、矿产品、建材、燃料油等相关贸易业务，因此公司管理

层提请成立业务发展部，以发展公司上述业务。

４

、审议通过《关于

＜

关于对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

＞

（内证监措施字

［

２０１３

］

３

号）的整改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

＜

关于对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

＞

（内证监措施字［

２０１３

］

３

号）的

整改报告》全文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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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４０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对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取责令改正、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

（内证监措施字［

２０１３

］

３

号）的整改报告及相关事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对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内证监措施字［

２０１３

］

３

号）的整

改报告

我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监管局（以下简称“内蒙证监局”）下发的《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以下简称“监管措施决定书”），分别为《关于对濮黎明采取责令改正、

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内证监措施字［

２０１３

］

１

号）、《关于对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责令公开说明措施

的决定》（内证监措施字［

２０１３

］

２

号）以及《关于对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

（内证监措施字［

２０１３

］

３

号）。 公司收到上述文件后，非常重视，立即组织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学习

了相关文件，并制定了整改措施和实施方案。

（一）《关于对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的内容如下：

“经查，我局发现你单位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以来未按规定披露濮黎明（时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原实际控制人）与与北京大

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股权转让及重组框架协议之补充一》的事实。

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

６７

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４０

条）第

３０

条的规定。按照《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４０

号）第

５９

条的规定，现要求你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前予以改正，并向我局上报书面整改报告；

同时在你公司公告媒体上，对未依法披露上述事项作出公开说明。 ”你公司在收到本决定书后

２

个工作日内报深圳证券交

易所并予以公开披露，同时通报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 ”

（二）关于《监管措施决定书》所述事项的说明

根据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濮黎明个人提供的文件、书面说明以及其他资料，现对《监管措施决定书》所述事项的说

明如下：

１

、《关于股权转让及重组框架协议之补充一》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濮黎明先生与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股权转让及重组之框架协议》，旨在转让内蒙

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万股股票给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从而达到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的

变更及相关资产重组。根据该框架协议约定，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先行向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支付

２００００

万元定

金。 （后因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要求，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暂时返还了其中的

１２０００

万元）

因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拟置入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王一诚）存在买卖内蒙

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行为，涉嫌内幕交易，股权转让及资产重组事项暂停，原框架协议未能按期履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濮黎明先生与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股权转让及重组框架协议之补充一》，双方合

意对框架协议进行适当调整，并对调整方案以该补充协议的方式以确认。

《关于股权转让及重组框架协议之补充一》 约定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将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４５

日内将不低于

价值

２

亿元的盈利资产置入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资产置入后，濮黎明先生转让其控制的内蒙古四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完成对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进行重组。

《关于股权转让及重组框架协议之补充一》还约定如本补充协议履行过程中出现违约或无法履行时，双方一切权利义

务按照原双方签订的框架协议执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致函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明确表示其要求终止履行双方所有协议，并

要求返还前期已经支付给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的

８０００

万元定金。 自此双方合作终止。

２

、关于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濮黎明起诉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事宜以及一审法院判决的说明。

原告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濮黎明先生就其与被告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被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原告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濮黎明先生诉请法院依法判决解除双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签订的框架协议，确认原告已

收取的

８０００

万元定金不作返还，诉讼费用由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参加诉讼，被告经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告送达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判决【（

２０１２

）浙绍商初字第

３３

号】，判决如下：

（

１

）解除原告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濮黎明）与被告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签订的《关于股权

转让及重组之框架协议》。

（

２

）被告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已向原告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支付的定金

８０００

万元归原告所有，不再返还。

（

３

）本案受理费由被告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３

、诉讼事项目前进展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传票：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因不服（

２０１２

）

浙绍商初字第

３３

号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该案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９

日开庭审理。截止本整改报告发布日，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

尚未判决。

（三）公司的整改措施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收到《监管措施决定书》后，董事长对该事项高度重视，成立了整改小组：由董事长任组长，董

事会秘书和副总经理配合董事长制定整改措施，证券部、法务部、内审部配合实施整改措施。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于收

到通知当日将上述文件内容通知公司所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股东，并请其认真学习文件内容。

２

、通过学习《监管措施决定书》，深刻领会《证券法》第

６７

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４０

条）第

３０

条

的规定：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

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

生的法律后果，公司深刻认识到上述行为将可能对公司股价以及投资者行为产生影响，有可能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濮黎明先生知悉重大事项后，由于对相关法律法规学习理解不足，未能及时通知公司时任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进行披露。公司整改小组梳理了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中规定：公司总经

理、公司各部门负责人、公司分公司或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董事长、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和

公司派驻于参股子公司的管理人员负有向公司董事长和董事会秘书报告其职权范围内所知悉的重大信息的义务。说明公

司内部高级管理人员未认真学习和执行公司相关制度， 公司内控制度的执行不到位导致公司未能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经公司整改小组进一步分析，本次公司违规行为的另一个原因是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信息传递机制不完善，未能及

时将相关重大信息传递至公司董事会。

３

、针对上述问题，公司将采取下述具体措施：首先：组织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学习《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聘请律师事务所律师对上述法规进行讲解，并将此类学习形成长

效机制，今后定期不定期采取各种方式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信息披露方面的法律法规，以此来提升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规范意识、信息披露意识，提升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基础。 其次，由整改小组牵头，董事会秘书负

责，证券部和法务部配合，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制定各部门内部信息报告制度执行细则，以提升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力度；

第三、由公司董事长负责，公司控股股东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制定和完善向上市公司报送重大信息的相关制度，建立与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的长效互动机制。上市公司要定期向控股股东及其他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的个人和单位发

送询问函，要求其及时报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公司制度规定的事项，以便公司能及时对外披露，保证信息披

露的公平、及时、准确、完整。

公司对因上述事项给公司投资者带来的影响深表歉意，公司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内部治理以及信息披露

质量。 今后，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加强对上市公司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公司的规范意识和专业知识，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及时、准确、完整，保护广大

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二、濮黎明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整改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收到濮黎明先生发来的《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整

改报告》，内容如下：

濮黎明先生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濮黎明采取责令改正、责令

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内证监措施字【

２０１３

】

１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濮黎明先生接到上述《决定书》后非常重视，立即

与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其他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讨论，深入分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制

定了相应的方案，进行整改。

（一）《决定书》的内容

《关于对濮黎明采取责令改正、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内证监措施字【

２０１３

】

１

号）

“经查， 我局发现你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期间未按规定告知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你与北京大河之

洲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股权转让及重组框架协议之补充一》以及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你起诉北京大河之洲集团

有限公司以及一审法院判决的事实。

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

６７

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４０

条）第

３０

条、第

３５

条第三款的规定。按

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４０

号）第

５９

条的规定，现要求你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前予以改正，并向我局上报

书面整改报告；同时在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告指定媒体上，对上述事项作出公开说明。 ”

（二）关于《决定书》所述事项的说明

１

、《关于股权转让及重组框架协议之补充一》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濮黎明先生与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股权转让及重组之框架协议》，旨在转让内蒙

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万股股票给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从而达到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的

变更及相关资产重组。根据该框架协议约定，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先行向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支付

２００００

万元定

金。 （后因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要求，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暂时返还了其中的

１２０００

万元）

因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拟置入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王一诚）存在买卖内蒙

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行为，涉嫌内幕交易，致使股权转让及资产重组事项受阻，原框架协议不能按期履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濮黎明先生与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股权转让及重组框架协议之补充一》，双方合

意对框架协议进行适当调整，并对调整方案以该补充协议的方式以确认。

《关于股权转让及重组框架协议之补充一》 约定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将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４５

日内将不低于

价值

２

亿元的盈利资产置入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资产置入后，濮黎明先生转让其控制的内蒙古四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完成对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进行重组。

《关于股权转让及重组框架协议之补充一》还约定如本补充协议履行过程中出现违约或无法履行时，双方一切权利义

务按照原双方签订的框架协议执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致函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明确表示其要求终止履行双方所有协议，并

要求返还前期已经支付给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的

８０００

万元定金。 自此双方合作终止。

２

、关于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濮黎明起诉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事宜以及一审法院判决的说明。

原告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濮黎明先生就其与被告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被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原告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濮黎明先生诉请法院依法判决解除双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签订的框架协议，确认原告已

收取的

８０００

万元定金不作返还，诉讼费用由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参加诉讼，被告经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告送达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判决【（

２０１２

）浙绍商初字第

３３

号】，判决如下：

（

１

）解除原告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濮黎明）与被告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签订的《关于股权

转让及重组之框架协议》。

（

２

）被告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已向原告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支付的定金

８０００

万元归原告所有，不再返还。

（

３

）本案受理费由被告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三）分析及整改

濮黎明先生收到上述《决定书》后非常重视，立即对《决定书》进行了认真的学习，深入分析了相关问题存在的原因。

根据《决定书》，濮黎明先生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

６７

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４０

条）第

３０

条、第

３５

条第三款的规定。其内容为：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

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以公告，说明

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及时、准确地告知

上市公司是否存在拟发生的股权转让、资产重组或者其他重大事件，并配合上市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濮黎明先生其未通知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上理解不足，导致未能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通知内蒙古四

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导致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能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面对自身在信息披露知识点上的不足，濮黎明先生学习了《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同时还参加了由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聘请的

律师事务所对上述法律法规所进行的专项辅导，特别是有关信息披露方面的知识。 通过加强对上市公司法律法规知识的

学习，以此来提高自身的规范意识和信息披露意识，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

在学习上述知识的同时，濮黎明先生还提议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在股东大会上，濮黎明先生首先进

行了自我检讨，阐述了上述事件对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对其个人所带来的教训；其次号召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股东、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学习上市公司股东信息披露方面的法律法规；最后提议组织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

司管理人员对现有公司管理制度进行梳理，发现管理制度上的漏洞进行完善。

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实际控制人，濮黎明先生发生的各项事件均有可能对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及其衍

生品种的交易价格产生影响。 今后若公告媒体上出现到了与濮黎明先生有关、对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报道或传闻时，濮黎明先生会积极配合证券监管机构、交易所和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调查、询问，及时就有关报道或传闻所涉及事项的真实情况答复证券监管机构、交易所和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建立与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长效互动机制。

濮黎明先生对因上述事项给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所带来的影响，深表歉意，感谢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证监局对自身进行批评、指正。今后将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加强对上市公司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自身的规范意识和专业知识，及时向内蒙古四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报告相关事项，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三、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议书的整改报告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收到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发来的《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的整改报告》，内容如下：

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证监局下发的《关

于对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内证监措施字【

２０１３

】

２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公司接到上述《决定书》后非常重视，立即组织全体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讨论，深入分析了

问题存在的原因，制定了相应的方案，进行整改。

（一）《决定书》的内容

《关于对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责令公开说明措施的决定》（内证监措施字【

２０１３

】

２

号）

“经查， 我局发现你单位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期间未按规定告知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濮黎明与北

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股权转让及重组框架协议之补充一》以及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濮黎明起诉北京

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一审法院判决的事实。

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

６７

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４０

条）第

３０

条、第

３５

条第三款的规定。按

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４０

号）第

５９

条的规定，现要求你单位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前予以改正，并向我局

上报书面整改报告；同时在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告指定媒体上，对上述事项作出公开说明。 ”

（二）关于《决定书》所述事项的说明

１

、《关于股权转让及重组框架协议之补充一》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濮黎明先生与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股权转让及重组之框架协议》，旨在转让内蒙

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万股股票给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从而达到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的

变更及相关资产重组。根据该框架协议约定，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先行向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支付

２００００

万元定

金。 （后因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要求，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暂时返还了其中的

１２０００

万元）

因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拟置入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王一诚）存在买卖内蒙

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行为，涉嫌内幕交易，致使股权转让及资产重组事项受阻，原框架协议不能按期履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濮黎明先生与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股权转让及重组框架协议之补充一》，双方合

意对框架协议进行适当调整，并对调整方案以该补充协议的方式以确认。

《关于股权转让及重组框架协议之补充一》 约定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将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４５

日内将不低于

价值

２

亿元的盈利资产置入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资产置入后，濮黎明先生转让其控制的内蒙古四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完成对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进行重组。

《关于股权转让及重组框架协议之补充一》还约定如本补充协议履行过程中出现违约或无法履行时，双方一切权利义

务按照原双方签订的框架协议执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致函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明确表示其要求终止履行双方所有协议，并

要求返还前期已经支付给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的

８０００

万元定金。 自此双方合作终止。

２

、关于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濮黎明起诉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事宜以及一审法院判决的说明。

原告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濮黎明先生就其与被告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被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原告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濮黎明先生诉请法院依法判决解除双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签订的框架协议，确认原告已

收取的

８０００

万元定金不作返还，诉讼费用由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参加诉讼，被告经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告送达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判决【（

２０１２

）浙绍商初字第

３３

号】，判决如下：

１

、解除原告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濮黎明）与被告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签订的《关于股权

转让及重组之框架协议》。

２

、被告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已向原告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支付的定金

８０００

万元归原告所有，不再返还。

３

、本案受理费由被告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三）分析与整改

公司收到上述《决定书》后非常重视，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理机制，并召开了股东大会。 在股东大会上，公司股东对上述

《决定书》进行了认真的学习，深入分析了相关问题存在的原因，找出公司自身的不足之处，制定并实施了相应的整改方

案。

根据《决定书》，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

６７

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４０

条）第

３０

条、第

３５

条第三款的规定。 其内容为：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

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以公告，说明事件的

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及时、准确地告知上市公

司是否存在拟发生的股权转让、资产重组或者其他重大事件，并配合上市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未将上述行为告知给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 《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上理解不足，导致未能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通知内

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导致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能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面对在上市公司相关知识点上的不足，公司立即组织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学习《证券法》、《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 同时还聘

请了律师事务所，对上述法律法规进行专项辅导，特别是有关股东信息披露方面的知识。通过加强对上市公司法律法规知

识的学习，以此来提高公司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规范意识和信息披露意识，提高公司董监高的业务素质，营造守法、合规

的运行环境。公司还与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联系，今后将积极参与中国证券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相关

学习培训，使公司学习上市公司知识趋于常态化。

通过《决定书》，公司深刻体会到现有的管理制度还不完善，存在缺位现象。 特别是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还未建立向

上市公司及时报送重大事件的信息报送制度。 通过对《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为公司建立符合上市公司要求的信息报送制度创

造了理论基础；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为建立信息报送制度提供了指导意见。现公司已形成了信息报送制度初稿，将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使信息报送行为形成制度上的约束。

与此同时，公司还建立了重大事项的登记制度，由督查审核部负责。 通过对重大事项的及时登记，根据信息报送制度

的要求，及时向上市公司报告和公告公司的重大事件，并保证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了防止对上市公司规则理解上出现偏差，公司将定期向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报告公司发生

的事项，以便更好的履行上市公司股东的信息披露义务。

为了系统的规范公司制度，完善公司治理，公司组织管理人员学习了财政部、中国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文的《企业

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学习上市公司，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提高公司的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作为上市公司股东，其发生的各项事件均有可能对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的交易价格

产生影响，公司将指定专门人员积极配合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对于公告媒体上出现到与本

公司有关、对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报道或传闻时，公司会积极配合

证券监管机构、交易所和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调查、询问，及时就有关报道或传闻所涉及事项的真实情况答复

证券监管机构、交易所和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与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长效互动机制。

公司对因上述事项给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所带来的影响，深表歉意，感谢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内蒙古证监局对公司进行批评、指正。今后公司将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

的要求，履行上市公司股东信息披露的义务，及时向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公司发生的重大事项，加强对上市

公司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规范意识和专业知识，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能国际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１１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股票代码

９０２

股票上市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

股票代码

ＨＮＰ

股票上市交易所 纽约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杜大明 孟晶

电话

０１０－６３２２６９９９ ０１０－６６０８６７６５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３２１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３２１

电子信箱

ｄｄｍ＠ｈｐｉ．ｃｏｍ．ｃｎ ｍｅｎｇｊ＠ｈｐｉ．ｃｏｍ．ｃｎ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２６０

，

７６２

，

６４０

，

６４８．００ ２５６

，

８６１

，

８６９

，

４３０．００ １．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５７

，

３１９

，

０７７

，

２８０．００ ５５

，

５８０

，

７９０

，

０１４．００ ３．１３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

，

５８０

，

４６５

，

８０７．００ １２

，

７５４

，

９１８

，

１８３．００ ６１．３５

营业收入

６４

，

０６２

，

３２８

，

７５５．００ ６７

，

１８０

，

４７２

，

９２２．００ －４．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

，

８９４

，

６２０

，

９８２．００ ２

，

２０８

，

４５７

，

３１９．００ １６６．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５

，

９９９

，

４５４

，

３０７．００ ２

，

１８０

，

６５３

，

８７９．００ １７５．１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０．２０ ４．３１

增加

５．８９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２ ０．１６ １６２．５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２ ０．１６ １６２．５０

２．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１２１７６６

户

（

其中

Ａ

股

１２１１６７

户

，

Ｈ

股

４７４

户

，

ＡＤＲ１２５

户

）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６．０５ ５

，

０６６

，

６６２

，

１１８ ０

无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２０．１８ ２

，

８３６

，

７３５

，

６５７ ０

无

＊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１．１１ １

，

５６１

，

３７１

，

２１３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２９ ６０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无

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３．３６ ４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无

辽宁能源投资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０１ ４２２

，

６７９

，

９３９ ０

无

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９６ ４１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无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６６ ３７４

，

４６７

，

５００ ０

无

大连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１５ ３０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质押

２６５

，

７５０

，

０００

汇丰代理人

（

香港

）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１．６２ ２２７

，

３８９

，

０４０ ０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和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

公司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

２．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合并营业收入为

６４０．６２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４．６４％

；营业成本为

４９３．２３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４．７１％

；利润总额为

９４．１２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６０．５３％

；权益利润为

５８．９５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６６．９１％

，每股收益为

０．４２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０．２６

元。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４．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１

、华能汕头海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和华能重庆两江燃机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为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新成立的子公司。

２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本公司以人民币

１．８

亿元现金对价从洛阳硅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洛阳海润电力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取得

了华能洛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洛阳热电”）

６０％

的股权。 本次交易的购买日系本公司取得控制权的日期。 该交易合并成

本等于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洛阳热电是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在河南省洛阳市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主要从事电力生产和向电网销售电量、热

力生产和向热网销售热量及电力、热力生产附属产品销售。于购买日，洛阳热电尚处于发电厂建设初期，未开展经营活动。

洛阳热电于购买日的资产、负债及与收购相关的现金流量情况列示如下：

２０１２

年

购买日 购买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允价值 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１３１

，

４８５

，

４６６ １３１

，

４８５

，

４６６ ７３

，

９４０

，

０８３

应收款项

２

，

３１５

，

９４３ ２

，

３１５

，

９４３ ６０

，

０４８

，

７５８

在建工程

３０

，

６４９

，

５１３ ３０

，

６４９

，

５１３ ２９

，

３６４

，

０５３

固定资产

２３５

，

０７３ ２３５

，

０７３ ２６５

，

６６２

无形资产

１４５

，

０７４

，

８９８ １４５

，

０７４

，

８９８ １４５

，

９２４

，

９４７

减

：

应付款项

－９

，

７６０

，

８９３ －９

，

７６０

，

８９３ －９

，

５４３

，

５０３

净资产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减

：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取得的净资产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以现金支付的对价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减

：

取得被收购子公司的现 金及现金等价物

－１３１

，

４８５

，

４６６

减

：

尚未支付之对价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本期取得子公司支付的现金净额

３０

，

５１４

，

５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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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于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在公司本部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会议”或“本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五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５

人，亲自出席和委托出

席的董事

１５

人，曹培玺董事长、黄龙副董事长、郭洪波董事、吴联生独立董事、张守文独立董事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

议，分别委托刘国跃董事、李世棋董事、邵世伟独立董事代为表决。公司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受曹培玺董事长的委托，刘国跃董事主持

了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同意《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二、同意《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三、同意关于修订《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议案

四、同意《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以上决议于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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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监事会，于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在公司本部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会议”或“本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五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６

人，亲自出席和委托出

席的监事

６

人，郭珺明监事会主席、顾建国监事、王兆斌监事因其他事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分别委托郝庭纬监事会副主

席、张梦娇监事代为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受郭珺明主席委托，郝

庭纬副主席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同意《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二、同意《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三、同意《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括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

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未发现参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以上决议于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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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